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港钦州引航站2026年
网络接入服务在线询价公告

1、 项目概况
（一）采购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港钦州引航站。
（二）项目名称：网络接入服务。
（三）本项目预算控制金额：16800.00元。
（四）服务期限：1 年。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供应商或其授权的分支机构（含下属分公司），生产或经营本项目中所采购的服务；
（三）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
（四）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政府采购活动。
（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项目实施地点
钦州市钦州港融和大街20号后勤服务楼
四、需求内容	
(一)提供1条300M互联网商务专线。单个房间互联网接入宽带总带宽300M，配套提供光猫（带WIFI功能）等硬件，且一个房间，一个账号，独立带宽，独立维护。(合计22个房间，其中3个房间必须额外提供IPTV高清电视终端及服务)。
（二）乙方负责专线光纤传输设备的日常维护，提供的线路传输质量应符合信息产业部有关标准或规定。乙方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受理甲方租用线路的故障（非用户终端设备故障）申报，并负责对该故障进行协调和排除。
（三）甲方乙方在合同期间出现网络使用问题由乙方免费维护。
（四）项目交付期：签订合同后7日内交付使用。
5、 付款方式
（1） 甲方按月支付，在每月20日之前，根据乙方或乙方指定下属机构的收费通知单以银行转账、银行托收或现金支付的方式向乙方缴纳当月月使用费。缴纳费用后，乙方或乙方指定下属机构向甲方开具相应金额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发票。
（二）在当月15日之前（含）终止服务的业务，甲方按照应付月使用费的百分之五十向乙方付费；在当月15 日之后终止服务的，甲方缴纳全月月使用费。
6、 其他事项：
（1） 投标人应对本项目的所有内容范围的服务进行总承包报价，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二）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提供7*24小时维护服务，故障申报1小时内响应，并于8小时内恢复业务（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原因除外）
(三)报名供应商不足三家的，将继续发布延期公告，延期公告时间为自发布公告之日起三个日历天，延期后仍不足三家的则在实际报名的供应商中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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